
(

上接

D29

版）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１．７４

利润总额

－１．７４

净利润

－１．７４

（六）历次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天信投资自成立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未发生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七）业务发展概况

天信投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天信投资除对渤海租赁进行股权投资外，未发生其他业务。

（八）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天信投资为海航实业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在本次交易中与海航实业为一致行动人。 因海航实业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详见本节“一、

交易对方之一：海航实业

／

（八）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因此天信投资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九）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天信投资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十）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况

根据天信投资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天信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自天信投资成立以来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四、交易对方之四：天保投资

（一）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 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九道

２

号

法定代表人：邢国有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７７３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２０１１６７３２８３７６７４

通讯地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投资服务中心

Ｃ

区五楼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３０８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高科技行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企业投资管理咨询（不含中介）、国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财务咨询；税务代理；自有房屋租赁。 （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

规定办理）。

（二）历史沿革

天保投资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设立， 发起人为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 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

元，其中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实缴出资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６

日，天保投资注册资本由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实缴出资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５

日，天保投资注册资本由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实缴出资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保投资注册资本由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实缴出资额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

例

１００％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４

日，天保投资注册资本由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实缴出资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

例

１００％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９

日，天保投资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实缴出资额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持股

比例

１００％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天保投资注册资本由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实缴出资额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持

股比例

１００％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出具了《关于同意将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划转至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复

函》（津保财函［

２００８

］

１

号），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天保投资股权无偿划转至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名下。 至此，天津港保税区国有资产

管理局取代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成为天保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天保投资注册资本由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缴出资额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０％

。

（三）产权控制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天保投资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四）参股、控股公司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天保投资参控股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１

、控股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

％

） 合计持股比例（

％

） 主营业务

１

天津保税区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２３８．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天津保税区在美国的窗口公

司，主营业务为招商引资

２

天津天保滨海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基础设施开发

３

天津天保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基础设施开发

４

中天航空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６０ ６０

对空客天津总装线进行投资

２

、参股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

）

主营业务

１

空中客车（天津）工装夹具有限公司

４３

，

６１３ ４９．００

购置空客天津总装线所需使用的工装夹具设备并提供给总

装线使用

２

斯提斯（天津）喷涂服务有限公司

６１０ ４８．８０

空客

Ａ３２０

系列飞机喷漆业务

３

天津吉富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和管理

４

天津燕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股权投资管理

５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２５

直升机组装制造

６

天津天保成长创业投资公司

５

，

０５０ ２９．７０

创业投资

７

天津航空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２８．５７

基础设施和标准厂房的开发建设

８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２

，

５９４ ２７．４７

存款、贷款、结算等银行业务

９

天津泰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２５．００

太阳能电池的研发制造

１０

天津天保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９５４ ２０．３０

仓储、国际物流

１１

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１０６

，

２００ １８．８３

对外股权投资

１２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融资性、经营性租赁

１３

天津国能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８７

新能源投资开发

１４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５．３８

航空运输

１５

天津滨海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０

基础设施开发建设

１６

天津经发投资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１４．２９

利用自有资金向工商业、房地产业、基础设施等投资

１７

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

２００ １０．００

企业协会

１８

天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小额贷款及相关业务

１９

天津市扶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８

，

２９４ ９．８４

药物研发

２０

天津天子码头快餐有限公司

１

，

１００ ９．０９

餐饮业

２１

天天希杰（天津）商贸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美元

５．００

电视购物

２２

国科瑞华创业投资企业

５１

，

０２０．４０ ４．８５

创业投资

２３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６２６

，

０８５ ４．７９

融资性、经营性租赁

２４

伊势湾北方环保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４

，

１３８ ４．００

废塑料的回收，再生加工利用和贸易

２６

中冶天工建设有限公司

３６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工程总承包和专业承包

２７

天津大无缝投资有限公司

９１

，

９５０ １．４９

以自有资金对工业、商业、服务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２８

天津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３３

信托类业务

２９

天津天仪集团仪表有限公司

７

，

５６２ １．２０

设计、生产和销售工业自动化检测控制等装置

３０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５８５ １．００

研究制造销售高密度互连印制板和高多层通讯基板

（五）主要财务数据根据京都天华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３０２

号、京都天华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５２３

号《审计报告》，天保投资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合并数）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

，

６４４

，

８２１．８９ ３

，

０６５

，

８７７．０４ ２

，

２４８

，

７４２．１６

负债总额

１

，

９４３

，

４０６．２６ １

，

４５２

，

２１９．０８ ７５０

，

２７０．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６８８

，

５２７．３８ １

，

６１１

，

４６８．９６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７０１

，

４１５．６３ １

，

６１３

，

６５７．９６ １

，

４９８

，

４７１．２９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合并数）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１

，

６１２．１７ ７２４．９０ ３８８．２３

营业利润

２７

，

１１２．７９ ３４

，

４９０．３７ ４６８．１９

利润总额

４９

，

８８５．２０ ５２

，

０５４．０８ ３３

，

６０１．１０

净利润

４９

，

９８２．０９ ４６

，

５２０．０７ ３３

，

３６６．５２

（六）历次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时间

增资额

（万元）

增资后注册资本

（万元）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５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５５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９

日

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１５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５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七）业务发展概况

１

、现有业务概况

天保投资现在的主营业务为受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的委托实施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土地开发及相关配套设施建

设项目、空客

Ａ３２０

系列飞机天津总装线项目和空客

Ａ３２０

系列飞机总装线及配套产业用地基础设施一期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

（

１

）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土地开发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天保投资与管委会、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以下简称“财政局”）签订《关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委

托天津港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实施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土地开发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的协议》，约定由天保投资负责加工区（一期）土地开

发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财政局每年按照投资当期计划发生额的

０．４％

向天保投资支付建设期间的委托建设费用，每年按尚未移交工程

投资额的

４％

向天保投资支付尚未移交工程项目的运营养管费用，同时约定项目建成后管委会将接收已启用的整体工程；如果在管委会未

行使接收资产的权利之前， 应视同继续委托天保投资管理， 管委会应按照建设投资计划总额扣除已经接收的单项资产账面价值后净额的

１％

继续向天保投资支付运营养管等费用。

空港加工区（一期）基础设施项目目前基本建设完毕，现已移交给保税区管委会，项目金额总计

５１

亿元。 移交后，天保投资受管委会的

委托继续负责该项目的运营养管。

（

２

）空客

Ａ３２０

系列飞机天津总装线项目投资建设

天保投资与管委会、财政局在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签订了《关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委托天津港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

实施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空中客车

Ａ３２０

总装线项目土地开发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的临时协议》，以及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签订了《关于天津港

保税区管委会、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委托天津港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实施空中客车

Ａ３２０

总装线项目的相关协议》，约定由天保投资负责

实施空客

Ａ３２０

系列飞机天津总装线项目的相关投资建设。

（

３

）空客

Ａ３２０

系列飞机总装线及配套产业用地基础设施一期建设项目

天保投资与管委会、财政局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签订了《关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委托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实

施空客

Ａ３２０

系列飞机总装线及配套产业用地基础设施一期建设项目的协议》，约定由天保投资负责实施空客

Ａ３２０

系列飞机总装线及配

套产业用地基础设施一期建设项目的相关投资建设。

２

、天保投资发展规划

天保投资主要致力于区域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以及对金融、高新技术等国家允许投资的行业进行股权投资，获取投资回报。天保投资以

保税区为依托，以促进区域开发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为目标，按照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在投资需求、投资主体、投资管理、投资方式

等方面不断探索、改革和尝试，努力实现资金滚动增值和投资效益的最大化，为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滨海新区的发展保驾护航。

（八）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前，天保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后，天保投资将成为本公司股东。

（九）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天保投资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十）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况

根据天保投资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天保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五、交易对方之五：远景投资

（一）基本情况介绍

机构名称：天津远景天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出 资 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 所：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

５２

号滨海金融街

６

号楼三层

Ｂ３０６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新远景佑成（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曹坚

经营期限起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１００００５４０４５

税务登记证号：津地税字

１２０１１５６９７４３４８７９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８９

号金宝大厦

１２０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５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

办理。

（二）历史沿革

远景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出资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是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其中普通合伙人为新远景佑成（天津）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合伙事务，实际控制远景投资；有限合伙人为海航实业和新远景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执

行合伙事务。

（三）出资关系

关于远景投资各合伙企业出资人的合伙人及其股东结构情况说明如下：

１

、天瑞融盛（天津）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新远景佑成（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

２

、新远景佑成（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新远景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

３

、新远景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除自然人外其他有限合伙人的股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股东情况 主要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１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财政部

５１．３０％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４８．７０％

２

福信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合信投资有限公司（对新远景成

长（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直接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元，占

７．０７％

）

９９％

邱国龙

９５％

林宝珍

５％

黄宇

１％

３

中国德力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德力西集团

９９％

胡成中

５０．５０％

胡成国

１９．５０％

包秀杰

８．７５％

包秀东

５．２５％

张永

５．００％

吴成文

３．６０％

林少东

２．５０％

黄胜洲

１．７０％

黄胜茂

１．７０％

胡成虎

１．５０％

杭州德力西有限公司

１％

德力西集团

１００％

４

闰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阮加根

３８％

阮浩波

２０％

阮静波

１２．５０％

章文松

６％

徐万福

５％

阮国涛

４％

阮兴祥

３．６％

阮华林

３．２７％

周成余

３％

景浙湖

１％

赵国生

１％

阮吉明

１％

阮文英

０．６３％

韩明娟

０．５％

王璧华

０．５％

５

华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１．８０％

赵艳光

３８％

侯丽秋

２８％

王春成

１８％

常贵

１６％

常忠林

８．２０％

６

深圳市华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曾峰

６５％

王帅

３５％

７

北京国通高盛投资有限公司

吴晓霞

９９％

王玉红

１％

８

北京泓印源投资有限公司 李涛

１００％

９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蒋锡培

５０．８０％

杜南平

１０％

张希兰

１０％

蒋华君

８．２０％

蒋国健

７．９２％

王宝清

６．６７％

杜剑平

３％

蒋岳培

２％

杨忠

１．４１％

（四）参股、控股公司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远景投资参控股公司情况如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

％

） 合计持股比例（

％

） 主营业务

１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６２６

，

０８５ ３．１９ ３．１９

租赁

（五）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津华翔审

Ｋ

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８５

号《审计报告》，远景投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０

，

００１

负债总额

１．１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９

，

９９９．８３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０．１７

利润总额

－０．１７

净利润

－０．１７

（六）历次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远景投资自成立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未发生注册资本变动。

（七）业务发展概况

远景投资的业务以对外投资为主，成立后以现金出资方式参股渤海租赁，持有其

３．１９％

的股权。

（八）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前，远景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后，远景投资将成为本公司股东。

（九）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远景投资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十）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况

根据远景投资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远景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自远景投资成立以来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六、交易对方之六：通合投资

（一）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天津通合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４

，

６００

万元

住 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Ａ２

—

３６８

室

法定代表人：夏维彪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２７９３１

税务登记证号：津税证字

１２０１１６７８９３６８５２２

号

通讯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与成都道交口东北侧赛顿大厦

Ｃ

座

３１

层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３０８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基础设施、市政工程进行投资，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管理、维护，自有房屋租赁，市场开发建

设服务，商品房销售代理，物业管理，铁矿粉、生铁、钢材、建筑材料、木材的销售，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专管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二）历史沿革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通合投资由自然人赵乐和刘芳发起设立，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８００

万元。 赵乐和刘芳分别持有通合投资

５０％

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９

日，赵乐与夏维彪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通合投资

５０％

股权转让给了夏维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天津市万顺置地有限公司以实物对通合投资增资，通合投资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４

，

６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４

，

６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天津市万顺置地有限公司出资

１３

，

８００

万元， 持股比例为

９４．５２％

， 刘芳和夏维彪分别出资

４００

万元， 持股比例分别为

２．７４％

。

（三）产权控制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通合投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四）参股、控股公司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通合投资参控股公司情况如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 主营业务

１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６２６

，

０８５ １．６

租赁

（五）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津安泰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Ａ－０４９

号、津安泰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１－１

号、津安泰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９

号《审计报告》，通合投资近三年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３

，

０７３．４１ １４

，

９５８．０４ ２１

，

３６７．３４

负债总额

８

，

５７１．０９ ４５０．００ ６

，

８３２．５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４

，

５０２．３２ １４

，

５０８．０４ １４

，

５３４．８４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５．７２ －２６．８０ －１３２．１６

利润总额

－５．７２ －２６．８０ －６３．２１

净利润

－５．７２ －２６．８０ －６３．２１

（六）历次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时间

增资额

（万元）

增资后注册资本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０

，

６００ １４

，

６００

（七）业务发展概况

通合投资以对外投资为主营业务，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其主要投资参股了渤海租赁，持有其

１．６％

的股权。

（八）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前，通合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后，通合投资将成为本公司股东。

（九）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通合投资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十）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况

根据通合投资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通合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自通合投资成立以来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七、交易对方之七：天诚投资

（一）基本情况介绍

机构名称：天津天诚嘉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出 资 额：

６

，

９３５

万元

住 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１－Ａ０４８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燕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杨亦钢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注 册 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４９８９９

税务登记证号：津地税字

１２０１１６６９７４３６７５１

通讯地址： 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１－Ａ０４８

号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３０８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二）历史沿革

天诚投资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保税分局登记设立，共有合伙人

１８

名，其中天津燕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普

通合伙人，另外

１７

名合伙人为有限合伙人，其中君信投资有限公司为法人，其余

１６

名合伙人为自然人。

（三）产权控制关系

天诚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为天津燕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执行合伙事务，为实际控制人；其余合伙人均为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天诚投

资的合伙事务。

（四）参股、控股公司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天诚投资参控股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 主营业务

１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６２６

，

０８５ １．０６

租赁

（五）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磊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３０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诚投资的资产总额为

６

，

９３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０

，所有者权益

为

６

，

９３５

万元。

（六）历次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天诚投资自成立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未发生注册资本变动。

（七）业务发展概况

天诚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６

，

９３５

万元，主要业务为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

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目前对渤海租赁投资共计

６

，

６００

万元外，无其他业务。

（八）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天诚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天津燕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海航实业的控股股东同为海航集团， 因此天诚投资在本次交易中与海航实业为

一致行动人。 因海航实业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详见本节“一、交易对方之一：海航实业

／

（八）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因此天诚投资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九）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天诚投资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十）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情况

根据天诚投资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天诚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自天诚投资成立以来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八、交易各方关联关系说明

（一）关于海航实业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渤海租赁股东中，海航实业直接持有渤海租赁

６７．１５％

的股权，并通过天信投资持有渤海租赁

５．７５％

的股权，海航实业合计持有渤海租

赁

７２．９０％

的股权；另一方面，海航实业的控股股东海航集团通过燕山投资持有渤海租赁

１６．４６％

的股权，同时海航集团控股的天津燕山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海航集团持股

６６．６７％

）为天诚投资（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而天诚投资持有渤海租赁

１．０６％

的股权，因此海

航集团最终合计控制渤海租赁

９０．４２％

的股权，从而海航实业、天信投资、燕山投资和天诚投资（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渤海租赁股东中，远景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出资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是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其中普通合伙人为新远景佑成（天

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合伙事务，实际控制远景投资；有限合伙人为海航实业和新远景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不执行合伙事务。 因此，海航实业和远景投资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二）燕山投资、天信投资、天诚投资和远景投资设立目的及与重组关系

１

、设立目的

（

１

）燕山投资的设立目的

燕山投资成立目的为投资渤海租赁。 燕山投资对渤海租赁出资

１０３

，

０５０

万元，合计持有渤海租赁

１６．４６％

的股权。

（

２

）天信投资的设立目的

天信投资成立目的为入股渤海租赁，天信投资合计出资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持有渤海租赁

５．７５％

的股权。

（

３

）天诚投资的设立目的

根据《天津天诚嘉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第一条合伙企业的设立目的之约定：“合伙企业的目的为认购天

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的新增注册资本。 本合伙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 ”

天诚投资合计出资

６

，

６００

万元，持有渤海租赁

１．０６％

股权。

（

４

）远景投资的设立目的

根据《天津远景天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七条合伙目的之约定：“通过合伙，将有不同资金与资源条件和不同投

资、管理能力与经验的人或企业组织起来，集中多方力量共同从事经营活动，以对中国的高成长性行业进行股权和类似投资，包括但不限于

新能源、制造业、消费品、生物医药与健康卫生服务领域，并使合伙企业取得最佳经济效益。 ”

远景投资的设立目的为投资渤海租赁。 远景投资合计出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持有渤海租赁

３．１９％

股权。

２

、与本次重组的关系

燕山投资、天信投资、天诚投资和远景投资的设立以投资渤海租赁及渤海租赁未来上市为背景，但其均未参与汇通集团本次重组的筹

划。 汇通集团股票本次重组停牌是海航实业董事长王健先生与舟基集团（汇通集团控股股东）董事长许广宇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协商

后决定，并通知汇通集团董事会秘书马伟华办理公司停牌事宜。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汇通集团股票正式停牌。 汇通集团股票停牌后，海航实

业才正式与舟基集团展开协商，并与渤海租赁其他股东沟通渤海租赁借壳上市事宜。

因此，燕山投资、天信投资、天诚投资和远景投资均未参与汇通集团本次重组的筹划。本次交易中渤海租赁上述四家股东构成汇通集团

的交易对方，且燕山投资、天信投资和天诚投资系海航实业的一致行动人。

（三）渤海租赁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关联关系说明

海航集团是燕山投资的第一大股东，且海航集团控股了燕山投资的股东海航易生控股有限公司、航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天津燕山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燕山投资股东兼管理人），因此海航集团和燕山投资构成关联关系；因海航集团实际控制天信投资，且因海航集团实际控

制天津燕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诚投资的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实际控制天诚投资），从而海航集团和天信投资及天诚投资具有关

联关系；海航集团全资子公司海航实业是远景投资的有限合伙人，从而海航集团和远景投资具有关联关系。

根据海航集团出具的关于关联关系的承诺函，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海航集团和燕山投资、天信投资、远景投资、天诚投资的其他股东及

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燕山投资法人股东的实际控制人（与海航集团具有关联关系的股东以及天保投资除外）出具的说明，其与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天诚投资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沈国洋等

１６

人及有限合伙人君信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峰出具的说明，其与海航集团及其

关联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远景投资的普通合伙人新远景佑成（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张杰、有限合伙人李涛（同时为北京泓

印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远景投资的有限合伙人新远景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自然人）曹绍

国等、有限合伙人（法人）的实际控制人邱国龙等出具的说明，其与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通合投资实际控制人白少良出具的说明，其与海航集团及其关联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代持行为。

（四）本次发行对象中合伙企业出资人的合法性

１

、出资人主体资格的合法性

根据远景投资与天诚投资的出资人出具的承诺及相关说明，各出资人均为适格合伙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成为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人的情形。

２

、出资人的资金来源及是否存在代持股份情况

根据远景投资与天诚投资及其出资人提供的出资凭证及相关出资人出具的说明函，除以下自然人外，其他出资人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

资金，且不存在代持股份的情况。

（

１

）吕淑敏：其对天诚投资的

２００

万元出资中：

１５０

万元为其自有资金，

５０

万元来源于贺用和，系因贺用和应付其装修费而要求贺用和

直接将该笔款项转到天诚投资的银行账户作为出资。 吕淑敏与贺用和共同确认，该笔款项为吕淑敏对天诚投资的投资款，与贺用和无任何

关系。

（

２

）邱野：其对天诚投资的出资

１００

万元来源于

ＬＩＷＥＩＮＩ

，系因其经常出国，银行转款不便，从而先转款给

ＬＩＷＥＩＮＩ

后委托

ＬＩＷＥＩＮＩ

根

据投资的时间要求转款到天诚投资的银行账户作为出资。 邱野与

ＬＩＷＥＩＮＩ

共同确认，该笔款项为邱野对天诚投资的投资款，与

ＬＩＷＥＩＮＩ

无

任何关系。

（

３

）沈国洋：其对天诚投资的

６３０

万元出资中：

３８０

万元为其自有资金，

２５０

万元来源于黑龙江中勋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根据其与

黑龙江中勋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借款协议》的借款。

（

４

）曹琦： 其对天诚投资的出资

２５０

万元来源于黑龙江中勋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系根据其与黑龙江中勋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借款协议》的借款。

第四节 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一）拟置出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本公司截止审计

／

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以及附着于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９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本公司拟置出资产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３４

，

３３３．０６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４２

，

６３９．０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８

，

３０６．００

万元，增值率

２４．１９％

。 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以上述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确定交易价格为

４２

，

６３９．０６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汇通集团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董事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出让公司所持有的山东舜王城中药科技

园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的议案》、《关于出让公司所持有的新疆汇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汇通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培训合作框架协议

＞

的议案》等。 其中，汇通集团拟以不低于

４

，

５００

万元的价格出售所持山东舜王

城

５５％

股权，以不低于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价格出售汇通矿业

９５％

的股权。汇通集团上述拟出售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５

，

０９８．８３

万元，占本次重组拟

置出资产评估净值

４２

，

６３９．０６

万元的

１１．９６％

。汇通集团上述出售资产的行为已经获得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交易对方海航实业的书面同意。汇

通集团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出售资产相关议案。 本次拟出售资产评估值占拟置出资产

评估值比重较小，不构成重大变化。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中企华对汇通集团拟置出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９２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据该评估结果，汇通集团拟置出资产净资产评估结果为

４５

，

４０５．３７

万元。 本次交易作价仍以

４２

，

６３９．０６

万元为准，补充评估不改变本

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作价。

（二）拟置出资产评估结果及评估方法适用性说明

１

、拟置出资产评估结果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９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本次重组所涉及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开展评估，评估

情况如下：

汇通集团于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总资产（母公司报表）账面值为

７５

，

３３８．３８

万元，评估值为

８３

，

６３２．７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８

，

２９４．４０

万元，增

值率

１１．０１％

；总负债账面值为

４１

，

００５．３２

万元，评估值

４０

，

９９３．７３

万元，评估减值

１１．６０

万元，减值率

０．０３％

；净资产账面值为

３４

，

３３３．０６

万

元，净资产评估值

４２

，

６３９．０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８

，

３０６．０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４．１９％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４１

，

２３４．７５ ４１

，

８１８．８０ ５８４．０５ １．４２

非流动资产

２ ３４

，

１０３．６４ ４１

，

８１３．９９ ７

，

７１０．３５ ２２．６１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３２

，

２３７．６９ ３９

，

８９８．０７ ７

，

６６０．３８ ２３．７６

投资性房地产

４ － － －

固定资产

５ １

，

３２４．８６ １

，

３７４．８２ ４９．９６ ３．７７

在建工程

６ － － －

油气资产

７ － － －

无形资产

８ －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９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０ ５４１．０９ ５４１．０９ － －

资产总计

１１ ７５

，

３３８．３８ ８３

，

６３２．７９ ８

，

２９４．４０ １１．０１

流动负债

１２ ３９

，

１０５．３２ ３９

，

０９３．７３ －１１．６０ －０．０３

非流动负债

１３ １

，

９００．００ １

，

９００．００ － －

负债总计

１４ ４１

，

００５．３２ ４０

，

９９３．７３ －１１．６０ －０．０３

净资产

１５ ３４

，

３３３．０６ ４２

，

６３９．０６ ８

，

３０６．００ ２４．１９

２

、评估方法适用性说明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关于新疆汇通重大重组项目证监会反馈意见的答复》，对本次拟置出资产的评估方法适用性说明如下：

（

１

）关于只采用一种评估方法对拟置出资产评估的原因和适当性的说明

目前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资产基础法）。 根据评估行为相关的要求，中企华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时，需要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参考上述关于企业价值评估的要求，中企华对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如下：

１

）关于市场法适用性的分析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汇通集团以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与海航实业持有的渤海租赁等值股权进行置换，因此置出是资产和

负债而非权益，因此不能采用上市公司自身或类似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或相关价值比率进行计算。

同时汇通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涉及工程承包、建筑工程施工、工业设备的制作和安装；水务及水利建设投资，房地产开

发及投资，能源、教育、矿业、药业投资等。 中企华经过市场调查，在公开市场无法获取与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及负债相似的交易案例，因

此亦无法采用并购案例法进行计算。

基于上述分析，中企华认为市场法在本评估项目不具备运用条件。

２

）关于收益法适用性的分析

中企华对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汇通集团本部及在评估基准日尚在正常经营的

９

家下属法人单位历史经营情况及经营现状进行了现场的

尽职调查了解，通过对汇通集团近年经营业绩及历史数据的核实和对目前经营现状的了解发现：

①

汇通集团近年经营连续亏损，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总资产

１１３

，

７３３．５２ １１５

，

３９０．１３ １０９

，

１５１．５０ １１８

，

６８５．７６

总负债

８５

，

６９１．６１ ８６

，

０５２．３０ ７１

，

４５９．４６ ６７

，

７５５．１５

少数股东权益

３

，

９１４．７９ ３

，

９７５．１５ ３

，

９３７．１０ ８

，

５７２．６２

归属母公司权益

２４

，

１２７．１３ ２５

，

３６２．６９ ３３

，

７５４．９２ ４２

，

３５８．００

营业收入

３８７．８８ ２５

，

４４２．６４ ２３

，

７０７．２６ ３４

，

５２２．０９

营业利润

－１

，

２８５．７２ －５

，

７３２．６９ －８

，

２５８．５９ ２

，

２６８．７０

利润总额

－１

，

２８９．６７ －８

，

４４８．２４ －８

，

３２８．１６ ２

，

３１１．８３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汇通集团近年经营连续亏损，而且从现场的尽职调查了解情况来看，目前汇通集团的亏损状态尚无改善的具体

措施及转好的迹象。

②

汇通集团未来的经营不确定性较大，管理层无法提供中企华可采信的未来经营规划及财务数据

中企华现场尽职调查时在与汇通集团及下属单位管理层沟通时，相关人员表示由于汇通集团近年经营业务连续亏损，人员变动频繁，

相关业务在同行业中无明显的竞争优势，缺乏盈利能力。

基于上述实际情况，本次评估时亦无法采用收益法对本次重组所涉及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开展评估工作。

综合上述情况，本次采用成本法（资产基础法）对本次重组所涉及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开展评估，中企华认为是适当的。

（三）拟置出资产的具体情况

１

、流动资产

截止评估基准日，流动资产账面值为

４１

，

２３４．７５

万元，评估值为

４１

，

８１８．８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４２％

，其构成如下：

单位：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货币资金

３２

，

７６０

，

２３３．５７ ３２

，

７６８

，

０８５．６３ ７

，

８５２．０６ ０．０２

应收票据

１

，

９８７

，

２０５．７６ １

，

９８７

，

２０５．７６ － －

应收账款合计

２２

，

９７５

，

９５５．９０ １８

，

３５８

，

５３２．１９ －４

，

６１７

，

４２３．７１ －２０．１０

减：坏帐准备

４

，

６１７

，

４２３．７１ －４

，

６１７

，

４２３．７１ －１００．００

应收帐款净额

１８

，

３５８

，

５３２．１９ １８

，

３５８

，

５３２．１９ － －

预付账款

９

，

８９３

，

７６９．９８ ９

，

８９３

，

７６９．９８ － －

其他应收款合计

２５０

，

２７６

，

７５４．５９ ２４０

，

１４９

，

８３４．２０ －１０

，

１２６

，

９２０．３９ －４．０５

减：坏帐准备

９

，

１３３

，

０５４．３１ －９

，

１３３

，

０５４．３１ －１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净额

２４１

，

１４３

，

７００．２８ ２４０

，

１４９

，

８３４．２０ －９９３

，

８６６．０８ －０．４１

存货合计

１０８

，

２６４

，

３７７．３０ １１５

，

０３０

，

５６９．８３ ６

，

７６６

，

１９２．５３ ６．２５

减：存货跌价准备

６０

，

３６８．７３ －６０

，

３６８．７３ －１００．００

存货净额

１０８

，

２０４

，

００８．５７ １１５

，

０３０

，

５６９．８３ ６

，

８２６

，

５６１．２６ ６．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１２

，

３４７

，

４５０．３５ ４１８

，

１８７

，

９９７．５９ ５

，

８４０

，

５４７．２４ １．４２

流动资产增减值原因如下：（

１

）其他应收款评估减值主要是对费用性支出挂账评估为

０

所致。

（

２

）存货评估增值主要是存货中包含汇通集团开发的紫金长安二期项目按假设开发法评估增值。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流动资产中除少量银行存款、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在无法核实的情况外，其他流动资产权属

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２

、长期股权投资

（

１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基本情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汇通集团（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主要包括以下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

）

业务性质

１

新疆汇通水利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乌鲁木齐 徐建平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工程建设

２

湖南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 蒋志平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１７

教育投资

３

山东舜王城中药科技园有限公司 山东鄄城 黄立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

中药材种植开发

４

新疆汇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 贺红春

３

，

０００．００ ９５．００

矿产品开发

５

新疆汇通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 徐建平

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风力发电设备制

造加工

６

新疆汇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 肖克吾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

进出口业务等

７

深圳隆鑫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刘德平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实业投资

８

新疆高压开关厂 乌鲁木齐 刘金超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高压器材生产

９

新疆新穗橱具冷冻设备厂 乌鲁木齐 齐蔚榕

１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厨具生产销售

１０

新疆水电设备物资公司 乌鲁木齐 周炯

７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物资销售

上述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１

）正在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的企业

①

新疆高压开关厂自

２００１

年起实行承包经营，因经营不善于

２００５

年停止经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相关资产已不存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该公司税务注销已办理完毕，目前正在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②

新疆新穗厨具冷冻设备厂自

２００３

年起实行承包经营，因经营不善于

２００６

年停止经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相关资产已不存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该公司税务注销已办理完毕，目前正在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③

新疆水电设备物资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起实行承包经营， 因经营不善于

２００６

年停止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相关资产已不存

在，目前正在办理税务及工商注销手续。

④

深圳隆鑫投资有限公司已被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对其

２４１．０３

万元投资已于

２００８

年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２

）其他企业基本情况

①

汇通水利

公司名称：新疆汇通水利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平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４５９３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２２

号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水利电力工程施工、火电厂工程施工、送电线路和同电压等级变电站建设安装工程施工、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建筑物建筑施

工、输油（汽）管道工程施工（以上经营项目凭许可证经营）；黄腐植酸的声场；机械设备租赁；金属构件和启闭机的制造、安装。

历史沿革：汇通水利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系汇通集团以货币资金和实物出资成立。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汇通水利股东情况见下

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汇通集团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情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 账面总资产

２２

，

０４０．９８

万元， 总负债

１８

，

８６０．９４

万元， 净资产

３

，

１８０．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２

月营业收入

３３７．３２

万元，营业成本

３２７．３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２２．０７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２．０７

万元。

②

汇通实业

公司名称：湖南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志平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２４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２３５

号湘域中央

１

栋

２６２１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文化教育产业投资；教学软件开发、销售；实业投资、科技产业投资、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国内商业贸易；在本企业资质范

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历史沿革：汇通实业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汇通实业股东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汇通集团

１４

，

７２５ ９８．１７

周丽

２７５ １．８３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情况：截止评估基准日，账面总资产

３７

，

９１０．４２

万元，总负债

２７

，

１２０．４７

万元，净资产

１０

，

７８９．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２

月营业收入为

０

，利润总额

－２０２．９４

万元，净利润

－２０２．９４

万元。

③

中药科技园

公司名称：山东舜王城中药科技园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立源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１７００２２８０２３９２６

住所：山东省鄄城县麻寨乡幸福院内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市场开发、物业管理、中药材种苗鳘育、中药材生产加工技术研究开发、中药材信息咨询；农副产品的购销、仓储（需经许可生

产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生产经营）。

历史沿革：中药科技园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截止评估基准日，中药科技园股东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汇通集团

２２００ ５５．００

喻涛

１２００ ３０．００

鄄城鹏宇商贸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１５．００

合计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情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账面总资产

７

，

３７２．１２

万元，总负债

３

，

６３８．４４

万元，净资产

３

，

７３３．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２

月营业收入

为

０

，利润总额

－４５．１１

万元，净利润

－４５．１１

万元。

④

汇通矿业

公司名称：新疆汇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红春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５６８７５

住所：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２２

号汇通大厦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需取得专项审批待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

证书后方可经营，具体经营项目和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颁发的行政许可书为准）；矿产品的开发及销售，矿业技术服务，商业投资，

农业投资，矿业投资，工业投资，能源投资，旅游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化工产品及原料、建材、家用电器、机电产品及设备。 农畜产品、仪表

仪器、工程机械、五金、家具、装饰材料、耐火材料、保温材料、玻璃制品、橡塑制品及原料、皮棉、棉短绒、地膜、喷灌设备、陶瓷制品、农机配

件、木材。 针纺织品的销售。

历史沿革：汇通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 截止评估基准日，汇通矿业股东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汇通集团

２

，

８５０ ９５．００

肖克吾

１５０ ５．００

经营情况：汇通矿业已无具体经营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账面总资产

３

，

３４４．０８

万元，总负债

３６３．５５

万元，净资产

２

，

９８０．５３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２

月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均为

０

。

⑤

汇通风电

公司名称：新疆汇通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平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３１９５

住所：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武光城

２

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加工、销售；金属结构产品的制造、安

装；项目投资。

历史沿革：汇通风电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４

日。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汇通风电股东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汇通集团

１

，

２００ ４０．００

徐建平

９００ ３０．００

刘建新

１５０ ５．００

齐蔚榕

１３０ ４．３０

周博

１５０ ５．００

侯雪莲

１５０ ５．００

冯孝元

１００ ３．３０

孙全寿

７０ ２．４０

焦寅玲

１５０ ５．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情况：截止评估基准日，账面总资产

１１

，

４３８．６７

万元，总负债

８

，

５９６．５１

万元，净资产

２

，

８４２．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２

月营业收入为

０

，

利润总额

－４７．２６

万元，净利润

－４７．２６

万元。

⑥

汇通进出口

公司名称：新疆汇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克吾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９３８９８

住所：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２２

号汇通大厦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需取得专项审批待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

证书后方可经营，具体经营项目和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颁发的行政许可书为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矿产品的开发及销

售，矿业技术服务，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业投资，农业投资，矿业投资，工业投资，能源投资，旅游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销售：化工产品及原

料、建材、家用电器、机电产品及设备，农畜产品、仪表仪器、工程机械、五金、家具、装饰材料、耐火材料、保温材料、玻璃制品、橡塑制品及原

料、皮棉、棉短绒、地膜、喷灌设备、陶瓷制品、农机配件、木材，针纺织品，服装鞋帽，金属材料，日用百货，办公用品，石油制品，劳保用品，电

子产品，通讯器材，文体用品，消防器材，汽车配件，化妆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耗材，工艺美术品。

历史沿革：汇通进出口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汇通进出口股东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汇通集团

１

，

７５０ ３５．００

肖克吾

１

，

８００ ３６．００

叶军

１

，

４５０ ２９．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情况：因该公司以前年度发生巨额亏损，本公司按权益法核算对该公司的投资，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对该公司的投资为

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该公司处于停业状态。

（

２

）上述长期股权投资审计评估情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帐面值为

３２

，

２３７．６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３９

，

８９８．０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３．７６％

，其构成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

备注

１

汇通水利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

，

６２９

，

０５６．７７ －６８．３７

２

新疆汇通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９５

，

４１５．０９ １６

，

２６９

，

８９２．９１ ３５．６３

３

湖南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４

，

９９４

，

４５５．３７ ２９９

，

７６９

，

５０４．０８ ９３．４１

４

山东舜王城中药科技园有限公司

２６

，

５６３

，

０５８．８２ ２２

，

６７３

，

３１４．３８ －１４．６４

５

新疆汇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３１４

，

９９２．０３ －０．６５

６

新疆汇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０．００ －

全额计提

７

深圳隆鑫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４１０

，

３１５．６５ －

全额计提

８

新疆水电设备物资公司

４８５

，

３０９．２６ ３２３

，

９３８．５７ －

清算中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２

，

５７１

，

６８６．３４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３２２

，

３７６

，

８６７．８５ ３９８

，

９８０

，

６９８．７５ ２３．７６２３．７６

上述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减值原因如下：

汇通集团采用成本法核算对下属子公司的投资， 截止评估基准日汇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汇通实业和汇通风电拥有的土地由于取得成

本较低，本次按目前市场价格评估形成较大增值；而对汇通水利和中药科技园的投资由于经营亏损形成评估减值；上述增减值因素相抵后

形成评估净增值。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汇通集团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董事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出让公司所持有的山东舜王城中药科技

园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的议案》、《关于出让公司所持有的新疆汇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的议案》， 汇通集团拟以不低于

４

，

５００

万元的

价格出售所持中药科技园

５５％

股权，以不低于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价格出售汇通矿业

９５％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汇通集团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汇通集团已完成中药科技园

５５％

股权和汇通矿业

９５％

股权的转让。

（

３

）长期股权投资的股权权属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汇通集团拥有的上述长期股权投资的企业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等限制权利行使的情形，且已取得汇

通实业、中药科技园、汇通矿业和汇通进出口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函。

３

、固定资产

截止评估基准日，固定资产账面值为

１

，

３２４．８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１

，

３７４．８２

万元，评估增值为

４９．９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７７％

。

汇通集团拟置出的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其构成如下：

单位： 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１１

，

２９６

，

１１８．４７ １１

，

８４２

，

９４７．９０ ５４６

，

８２９．４３ ４．８４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１１

，

２９６

，

１１８．４７ １１

，

８４２

，

９４７．９０ ５４６

，

８２９．４３ ４．８４

设备类合计

１

，

９５２

，

４６０．７２ １

，

９０５

，

２８０．００ －４７

，

１８０．７２ －２．４２

固定资产

－

机器设备

２５

，

０３１．６２ １

，

３９３．００ －２３

，

６３８．６２ －９４．４４

固定资产

－

车辆

１

，

６９９

，

０３７．２９ １

，

７３５

，

５３２．００ ３６

，

４９４．７１ ２．１５

固定资产

－

电子设备

２２８

，

３９１．８１ １６８

，

３５５．００ －６０

，

０３６．８１ －２６．２９

固定资产合计

１３

，

２４８

，

５７９．１９ １３

，

７４８

，

２２７．９０ ４９９

，

６４８．７１ ３．７７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

固定资产净额

１３

，

２４８

，

５７９．１９ １３

，

７４８

，

２２７．９０ ４９９

，

６４８．７１ ３．７７

上述固定资产中的房屋建筑物账面共有四处，其中两处已无实物，本次评估值为零，另外两处房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用途 详细地址

建筑面积

（

ｍ

２

）

建成年月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１

友好路昊泰商品房四

套

高管宿舍

乌鲁木齐市沙

区友好路

４

号

３１３．０４ ２００１／３／１ １

，

００１

，

８５９．９６ １

，

８７９

，

２００．００

２

西虹路知青楼 商业

／

住宅

乌鲁木齐市西

虹路

１５４

号

２

栋

４３５６．４ １９９５／６／１７ ９

，

９６３

，

７４７．９０ ９

，

９６３

，

７４７．９０

固定资产评估增减值原因如下：

（

１

）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的原因是房屋建筑物中的友好路昊泰商品房四套住宅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有较大幅度的升值，所以造成

评估增值。

（

２

）机器设备评估减值的原因是机器设备中无实物设备账面原值占的比例为

９７．９％

，致使评估净值减值。

（

３

）电子设备评估增减值的原因是：在用电子设备更新换代快，价格变化频繁，造成该类资产评估减值；电子设备中无实物、待报废设备

的账面值占的比例为

８０％

，致使评估净值减值。

（

４

）车辆评估增值的原因是企业会计折旧年限小于国家规定强制报废年限，致使评估净值增值。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房产中友好路昊泰商品房四套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该部分房屋的购房合同分别由四名自然人与开发商

签订，该四人已与本公司分别签订协议，承诺上述四套房产产权归本公司所有，房产产权与该四人无关；本公司已取得西虹路知青楼乌房权

证沙依巴克区字第

２０１０３５２８９４

号、第

２０１０３５２８９７

号房屋产权证，但无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除上述房产外，其他固定资产的权属清晰，均不存在抵押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

重大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４

、关于紫金长安项目的评估说明

（

１

）紫金长安项目概述

１

）紫金长安项目概述

为了建设“新疆公安警察培训基地”，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领导“同意将其在乌鲁木齐市现有的

５５８

亩教育用地转变为

商业开发用地，土地出让金

９０％

用于‘新疆公安警察培训基地’建设”的批示精神，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汇通集团与警官学校就上述土地开发

签署了《关于土地开发的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警官学校同意汇通集团作为上述

５５８

亩教育用地转变为商业开发用地的惟一地产开发商，上述

５５８

亩土地开发所涉

及的土地位置、面积以警官学校现有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为准；汇通集团作为上述土地开发项目的惟一指定运作实体，将按照“成熟一块、开

发一块”的思路对上述土地进行商业化开发运作，警官学校同意并全面配合汇通集团的开发思路来共同推进土地开发项目的实施。

２

）紫金长安项目进展情况

根据《关于土地开发的合作框架协议》中确立的“成熟一块，开发一块”的原则，汇通集团与警官学校就第一期可操作的

６５

亩地（位于

乌鲁木齐市天津北路

２

号）进行了立项及规划，项目名称为紫金长安，项目按照进展分紫金长安二期、紫金长安三期开发，项目原计划施工

周期为两年。 目前，紫金长安二期项目工程施工已经结束，项目已经进入竣工验收阶段，初步预计在年底前全部完成，但紫金长安二期项目

交房比原计划延迟近一年；紫金长安三期项目建设所需的四证尚未办理。

鉴于上述地产项目合作情况与计划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由于地产项目开发周期长（公司目前正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重组工作完成后

公司所有资产将剥离）等原因，经汇通集团与警官学校协商，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关于土地开发的合作框架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双方

就原协议项下产生的紫金长安项目达成如下约定：

①

紫金长安三期项目开发由警官学校或其指定第三方进行开发， 紫金长安三期项目过户产生的所有税金均由警官学校或其指定第三

方承担，紫金长安三期项目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均由警官学校或其指定第三方承担。

②

紫金长安二期项目由汇通集团与警官学校共同配合完成项目竣工验收， 紫金长安二期项目的最终核算由汇通集团与警官学校按照

协议约定执行。

③

由汇通集团与警官学校共同对前期资金往来进行核算， 汇通集团前期为紫金长安项目垫付资金由警官学校或其指定第三方承担偿

还责任。

汇通集团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将紫金长安三期项目土地过户给警官学校指定第三方新疆合上成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目前紫金长安

三期项目与汇通集团已无任何法律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紫金长安二期房产项目延迟交房事项已经处理完毕，购房户已经办理入住手续，涉及的部分消防整改验收手续

尚在办理中；汇通集团与警官学校之间的前期往来资金已经核算完毕，汇通集团垫付资金已全额收回。

２００８

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规范土地出让、税收、信贷等产业、金融政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坚

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０

］

１０

号），根据该通知，“对存在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发

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监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

汇通集团不存在炒地行为及土地闲置的情形，且其已终止与警官学校合作开发紫金长安项目，汇通集团本次重组拟置出资产包含房地

产项目符合国家对房地产企业并购重组的有关限制政策。

（

２

）关于紫金长安项目二期评估方法的说明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关于新疆汇通重大重组项目证监会反馈意见的答复》，对紫金长安项目二期评估方法说明如下：

紫金长安二期项目截止评估基准日已预售

２３０

套住宅，截止评估基准日已投资资金

８３

，

８０６

，

５０６．９０

元。 本次评估时选择假设开发法进

行该开发成本的评估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房地产开发成本作为存货对外销售时出售方需要承担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同时按市场价格销售还需要承担完成

销售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对于不是完全成本的项目需要支付至交付状态的未付开发成本，此外由于房地产项目实现完全销售往往周期

较长，因此投资方对于后续资金投入应考虑合理的投资回报。

基于上述分析，中企华认为对于二期开发成本采用假设开发法是适用的。

（

３

）关于紫金长安项目三期评估方法的说明

截止评估基准日，紫金长安三期项目账面金额

２４

，

２２０

，

７５９．８３

元，根据汇通集团与警官学校签订的协议，经汇通集团与警官学校协商，

双方一致同意终止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签署的《关于土地开发的合作框架协议》。 就原协议项下产生的紫金长安项目达成如下约定：

１

）紫金长安三期项目开发由警官学校或其指定第三方进行开发，紫金长安三期项目过户产生的所有税金均由警官学校或其指定第三

方承担，紫金长安三期项目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均由警官学校或其指定第三方承担。

２

）紫金长安二期项目由公司与警官学校共同配合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紫金长安二期项目的最终核算由公司与警官学校按照协议约定

执行。

３

）由汇通集团与警官学校共同对前期资金往来进行核算，汇通集团前期为紫金长安项目垫付资金由警官学校或其指定第三方承担偿

还责任。

基本上述协议安排，本次评估时对于三期按审计后账面值保留。

（

４

）关于紫金长安项目评估过程、评估依据和评估结果的说明

本次对于开发成本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评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开发成本评估价值

＝

项目预计销售金额

－

销售费用

－

销售税金及附加

－

管理及其他费用

－

续建专业支出

－

土地增值税

－

所得税

－

投资利息

－

续建支出行业平均利润

１

） 预计销售收入的计算

Ａ．

可供销售面积的确定

紫金长安二期项目在评估基准日尚未最终竣工验收，因此无法直接采用专业机构提供的可供销售面积直接进行计算，而依据管理层提

供的可供销售面积

５４

，

８０４．３５

平方米进行销售收入的计算。

Ｂ．

销售单价的确定

对于截止评估基准日已签订合同的项目，以合同价作为预计销售单价（经统计合同均价为

３７０８

元

／

平方米）；对于在评估基准日尚未签

定合同的项目，参考本项目类似项目的成交均价及周边项目的销售价格确定的合同均价为

４６１３

元

／

平方米。

Ｃ．

销售收入的确定

根据可供销售面积与相应的评估单价相乘即可取得预计销售收入，其中已签约部分直接采用合同收入（

１２４

，

８５４

，

３０６．４０

元）作为销售

收入（

２２２

，

３５１

，

５２８．４０

元）。

２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包括项目销售部门的管理费用、销售人力资源费用、广告费用、项目咨询及策划费用等。根据评估人员对相关市场资料的调查

并结合该公司与新事达置业公司代售代理费的约定，基价部分的代理费比例为

４．５％

，超出部分的代理费比例为

４０％

。 按此比例测算的销售

代理费为

１５

，

２１３

，

４９２．１５

元。

３

）销售税金及附加

根据国家和地方的现行税法和相关规定， 房地产销售需交纳的相关税金及附加包括营业税、 城建税、 教育附加费共计为销售收入的

５．５％

，按此计算的销售税金及附加为

１２

，

２２９

，

３３４．０６

元。

４

）管理费用及其他

管理费用包括除项目销售部门以外的管理费用，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用及销售人员佣金等。 根据评估人员对相关市场资料的调查并

结合管理层对管理费用的未来预算确定管理费用比例。 根据该公司目前与珠海众一鑫公司及与委托的相关约定项目管理费用比例为

２．５％

，考虑工程合同及销售合同的印花税后的项目管理费用为

５

，

６６５

，

９６１．８７

元。

５

）续建专业支出

续建专业支出为项目开发成本对应的建设总专业支出

－

截止基准日开发成本已完成投资金额（不含贷款利息）。

项目总投资为

１５９

，

９４３

，

０３２．５７

元，主要构成为：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１

土地征用费及拆迁补偿费

１１

，

６８４

，

３９８．６４

２

前期工程费

１

，

７６７

，

９２７．３０

３

建筑安装工程费

１３２

，

０８４

，

０５５．６２

４

基础设施建设费

７

，

２４６

，

６６６．４６

５

公共配套设施费

２

，

４４１

，

９４６．００

６

开发间接费用

４

，

７１８

，

０３８．５５

７

合计

１５９

，

９４３

，

０３２．５７

截止评估基准日已投入

８３

，

８０６

，

５０６．９０

元，后续尚需支出

７６

，

１３６

，

５２５．６７

元。

６

）土地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相关补充规定，土地增值税以纳税人转让房地产取得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增

值额为纳税人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减除规定扣除项目金额以后的余额，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其税率如下：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５０％

的部分

３０％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５０％

、未超过

１００％

的部分

４０％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１００％

、未超过

２００％

的部分

５０％

；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２００％

的部分

６０％

；

本次计算增值税时将紫金长安二期项目作为一个汇算清缴对象计算项目应交纳的土地增值税为

５３６

，

４３９．９２

元。

７

）企业所得税

采用

２５％

的所得税率计算所得税为

７

，

１８１

，

４３４．９１

元。

８

）投资利息

投资利息的计算基础为项目建设专业支出、项目销售费用、项目管理费及其他合理支出，计息期间按项目工程建设（达到交楼标准为

止）合理期间考虑，利率按基准日现行贷款利率进行确定，资金按均匀投入考虑。 本次计算时考虑二期项目工程在基准日已竣工，因此计算

价值时未扣投资利息。

９

）续建支出行业平均利润

续建支出包括续建专业支出、后续销售费用、后续管理费用，行业平均利润率参考

２００９

年深、沪两市房地产开发板块上市公司的净资

产收益率，考虑新疆新市区的平均利润为

１５．００％

。

５

、负债

截止评估基准日，汇通集团（母公司）总负债账面值为

４１

，

００５．３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４０

，

９９３．７３

万元，评估减值

１１．６０

万元，增值率

－０．０３％

。

（

１

）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短期借款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应付账款

６

，

５１８

，

８５５．２９ ６

，

５１８

，

８５５．２９ － －

预收款项

１２３

，

６２０

，

４８８．１２ １２３

，

６２０

，

４８８．１２ － －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３９３．１１ －１

，

３９３．１１ － －

应交税费

６

，

３５５

，

１５１．５１ ６

，

３５５

，

１５１．５１ － －

应付股利（应付利润）

１

，

３２１

，

２７０．８２ １

，

３２１

，

２７０．８２ － －

其他应付款

２０８

，

２３８

，

８６９．５７ ２０８

，

１２２

，

８９４．４４ －１１５

，

９７５．１３ －０．０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９１

，

０５３

，

２４２．２０ ３９０

，

９３７

，

２６７．０７ －１１５

，

９７５．１３ －０．０３

短期借款账面值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为汇通集团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借入的期限在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的人

民币借款。

应付账款账面值

６

，

５１８

，

８５５．２９

元，主要为应付工程款。

预收款项账面值

１２３

，

６２０

，

４８８．１２

元，主要为销售紫金长安小区的房屋收取的房款和预收的工程款。

其他应付款账面值

２０８

，

２３８

，

８６９．５７

元，主要为应付关联单位的往来款、暂借款、应付外部单位的工程款和质保金等。 其中

１１５

，

９７５．１３

元为代扣款项，无需支付，本次评估为

０

，因此评估减值。

（

２

）非流动性负债

非流动性负债为预计负债，账面值

１

，

９００

万元，评估值

１

，

９００

万元。 汇通集团因中国十二冶建设有限公司与阿克苏鼎新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被起诉，在

２００９

年度针对本案预提了该笔预计负债。

（

３

）负债的转移情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汇通集团经审计的母公司报表负债总额为

４１

，

００５．３２

万元。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汇通集团已取得债权人关于债务转

移同意的债务金额为

２０

，

９１６．１７

万元，占汇通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母公司报表负债总额

４１

，

００５．３２

万元的

５１．０１％

。 汇通集团未取得债权

人同意函的债务情况说明如下：

①

预收款项中销售紫金长安小区的房屋收取的房款

１１９

，

５８３

，

７３０．４２

元，涉及对象较多，单笔金额较小，目前该项目正在办理竣工验收，

该部分预收款项在竣工验收后将结转营业收入，因此无法取得相应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②

应交税费

６

，

３５５

，

１５１．５１

元将随着日常经营的进行由汇通集团予以支付。

③

预计负债

１

，

９００

万元涉及的诉讼尚在法院审理中，尚未结转，因此无法取得相应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④

除上述

①

至

③

项合计

１４

，

４９３．８９

万元负债外，其余未取得债务转移同意函的金额为

５

，

５９５．２６

万元，占汇通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母

公司报表负债总额

４１

，

００５．３２

万元的

１３．６５％

。 汇通集团正在积极与相关债权人沟通，争取取得该部分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

４

）未明确同意转移的负债的处理

根据《资产置换协议》约定，对事先未征得债权人债务转移同意的，若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海航实业应负责和保证及

时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相关债务；若债权人不同意债务转移的，海航实业应当负责在该债务到期前将清偿资金足额支付到汇通集团指定账

户，以便汇通集团能及时对外清偿债务。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及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对于因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的债务，海航集团和海航实业还共同承诺：

“

１．

如汇通集团的相关债权人要求汇通集团就所负债务的转移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该等债务，则海航实业愿提供相应的担保或承担

提前清偿义务。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对海航实业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２．

因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函而无法转移的债务，海航实业将以现金方式在上述债务到期前向相关债权人足额进行清偿，以保证重

组后上市公司免于清偿该等债务；若债权人未来坚持要求上市公司清偿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海航实业保证立即足额向上市公司作出

偿还和补偿，以使上市公司免于遭受任何由此造成的损失。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对海航实业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３．

承诺人提供的上述担保均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

６

、净资产

截止评估基准日，汇通集团拟置出资产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３４

，

３３３．０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４２

，

６３９．０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８

，

３０６．００

万元，增值率

２４．１９％

。

（四）拟置出资产涉及的公司下属企业的主要资产权属瑕疵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拟置出资产涉及的公司下属企业的主要资产权属瑕疵情况如下：

１

、公司下级单位长沙南方职业学院的房屋建筑物中招生大厅、洗车房、后勤仓库、垃圾站共四项房屋建筑面积为

１

，

１４６

平方米未办理

房屋所有权证书；

２

、公司下级单位长沙南方职业学院的构筑物中运动场部分所占用土地为租赁集体用地；

３

、公司下级单位汇通实业的房屋建筑物中第

１４

栋学生公寓部分所占用土地为租赁集体土地；

４

、公司下级单位汇通实业的构筑物中新桩训场及运动场东边道路部分所占用土地为租赁集体用地；

５

、公司下级单位汇通水利的房屋建筑物共计

３

项，建筑面积

３

，

２２５

平方米，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６

、公司下级单位汇通风电的建筑面积为

８３２．１１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物尚未办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

７

、公司下级单位汇通风电的建筑面积为

３９０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物尚未办理相应的房屋所有权证。

（五）拟置出资产涉及的或有事项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汇通集团（母公司）存在的或有事项如下：

１

、担保事项

①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汇通集团下属单位长沙南方职业学院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取得长期借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借

款到期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系由汇通集团提供连带保证，并由长沙南方职业学院拥有的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沙南方职业学院已归还

３

，

９００

万元，尚有

２

，

１００

万元未归还。

②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汇通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汇通水利向乌鲁木齐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取得长期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 借款到期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系由舟基集团、汇通风电及汇通集团提供连带保证，另外由汇通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汇通风电所拥有的南湖办公室提供

财产抵押。

③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汇通警校项目部紫金长安小区预售房， 由乌鲁木齐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按揭贷款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９

，

９５０．００

万元，系由本公司提供连带保证。

④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汇通警校项目部紫金长安小区预售房， 由招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提供按揭贷款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系由本公司提供连带保证。

２

、重大诉讼事项

汇通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接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 《应诉通知书》及 《举证通知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４

日受理了中国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冶公司”）诉阿克苏鼎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鼎新实业”）、汇通

集团和上海淳大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淳大酒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因汇通集团对鼎新实业与二十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二十冶公司已将汇通集团作为第二被告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法院已受理。根据目前案件的进展情况，汇通集团认为：汇通集团在本次诉讼中最后承担连带责任的金额为

１

，

９００

万元。汇通集

团在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后可依法向鼎新实业进行追偿，但预计追偿到位的可能性较小，故汇通集团已在

２００９

年度预提了

１

，

９００

万元的预

计负债。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对于上述案件的判断无变化。

３

、保函

保函名称

保函金额

（元）

保证金金额

（元）

受益人

保证金

比例

保函有效期 项目名称

保函担保保

证人

履约保函

５６９

，

３９０．００ １７０

，

８１７．００

中节能发电 （新

疆）有限公司

３０％ ２０１０．９．１５ ２０１１．１２．２５

新疆乌鲁木齐托里

２００ＭＷ

风电场一期

４９．５ＭＷ

工程

１１０ＫＶ

输电线路安装工程

大新华物流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履约保函

９９４

，

７２８．００ ２９８

，

４１８．４０

中节能发电 （新

疆）有限公司

３０％ ２０１０．９．１５ ２０１１．１２．２５

新疆乌鲁木齐托里

２００ＭＷ

风电场一期

４９．５ＭＷ

工程

３５ＫＶ

输电线路安装工程

大新华物流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履约保函

２３４

，

８０９．２０ ７０

，

４４２．７６

呼图壁河流域管

理处

３０％ ２０１０．１０．２７ ２０１１．４．３０

新疆呼图壁河大型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标

大新华物流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履约保函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

，

０００．００

新疆额尔齐斯河

流域开发工程建

设管理局

３０％ ２００７．７．１２ ２０１０．６．３０

新疆喀拉塑克水利枢纽工

程金属结构制造合同（合同

编号：

ＫＬＳＫ２４０／ＤＢ０８／ＳＢ０６

）

新疆水利水

电建设工程

局

不可撤销

履约保函

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７９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水务工程

建设管理中心

３０％ ２００９．５．２５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一标

合同编号：

４４０３００２００８０５２８００１

新疆昌源水

务集团有限

公司

履约保函

１４１

，

６１１．３０ １４

，

１６１．１３

新疆额尔齐斯河

流域开发工程建

设管理局

１０％

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５００＂

水库配套调节池保温

钢架工程（合同编号：

５００ＳＣ－８

）

舟基（集团）

有限公司

履约保函

２０３

，

７５１．６０ ２０

，

３７５．１６

新疆伊犁河流域

开发建设管路局

１０％ ２００９．０９．１８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伊河建管局

１１０ＫＶ

河川变

电所增容改造工程电气安

装工程合同（合同编号：

ＹＨＳＤ－０１０３００４

）

舟基（集团）

有限公司

工程预付

款保函

３０７

，

５０３．２０ ３０

，

７５０．３２

新疆伊犁河流域

开发建设管理局

１０％ ２００９．０９．２８ ２００９．１０．３０

伊河建管局

１１０ＫＶ

河川变

电所增容改造工程电气安

装工程合同（合同编号：

ＹＨＳＤ－０１０３００４

）

舟基（集团）

有限公司

不可撤销

履约保函

６６７

，

８４４．００ ６６７

，

８４４．００

深圳市水务工程

建设管理中心

１００％ ２００９．５．２７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一标

合同编号：

４４０３００２００８０５２８００１

无

履约保函

７８７

，

２９０．００ ７８

，

７２９．００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土地开发整理

建设管理局

１０％ ２０１０．０３．２３ ２０１１．１２．３

巩乃斯河北岸灌区尼勒克

县木斯乡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扬水）工程

舟基（集团）

有限公司

履约保函

３８１

，

２２８．００ ３８

，

１２２．８０

奎屯新北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２０１０．４．２６ ２０１１．９．３０

古尔图河梯级水电站压力

钢管制造与安装工程（招标

文件编号：

ＨＴＤ－２０１０－０４－

０１

）

舟基（集团）

有限公司

履约保函

３

，

１５８

，

６００．００ ９４７

，

５８０．００

新疆新华波波娜

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

３０％ ２０１０．１１．０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新疆和田喀拉喀什河波波

娜水电站工程发电引水洞

（第

ＩＶ

标）（合同编号：

ＢＢＮ２０６－２００７０９－２００７０９－

００１－００３５

）

大新华物流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履约保函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二十冶建设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１１．３

至（

２００９

）沪二中民

二（民）初字第

２

号案件生效

判决执行终止或该案通过其

他方式结案失效止

中国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诉阿克苏鼎新实业有限公

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事

无

材料预付

款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新疆新华波波娜

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

３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６ ２０１０．１２．３０

新疆和田喀拉喀什河波波

娜水电站工程发电引水洞

（第

ＩＶ

标）（合同编号：

ＢＢＮ２０６－２００７０９－２００７０９－

００１－００３５

）

大新华物流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六）对于拟置出资产存在的或有事项及权属瑕疵的处理措施

对于汇通集团存在的担保事项，根据《资产置换协议》，对事先未征得债权人同意担保责任转移的，若债权人不同意担保责任转移的，如

发生汇通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等情形，海航实业应当在接到汇通集团书面通知后的十日内向甲方做出全额补偿。

鉴于汇通集团拟置出资产存在上述多项或有事项及部分资产权属瑕疵，为了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海航集团

和海航实业共同承诺：

“

１

、汇通集团重组后，若发生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任何争议事项，海航实业承诺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费用、风险及债务均

由海航实业承担。

若依照法律规定必须由上市公司作为前述争议事项的当事人或上市公司因该等争议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 海航实

业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向上市公司作出全额补偿。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对海航实业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２

、汇通集团重组后，若汇通集团发生或遭受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任何或有债务及其他债务、义务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就

置换资产中的对外投资，因上市公司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所应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及就置换资产中的上市公司所投资企业未依法办理清

算、注销手续，上市公司作为投资单位或股东所应承担的清算责任和债务责任；上市公司违反相关环保、税务、产品质量、人身侵害、知识产

权、劳动及社会保障等法律规定而承担的任何支付、缴纳、滞纳、赔偿或补偿责任），均由海航实业负责处理及承担。

若依照法律规定必须由上市公司作为前段所述事项或责任的当事人或上市公司因该等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 海航

实业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向上市公司作出全额补偿。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对海航实业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３

、海航实业已了解并知悉汇通集团置出的部分资产中存在权属不清的情形，海航实业承诺：无论是否已知悉置出资产的权属瑕疵，对

置出资产可能产生的所有纠纷及损失由海航实业负责处理和承担；并放弃就该损失要求上市公司赔偿的权利。 ”

（七）职工安置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汇通集团召开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员安置方案》，对拟置出资产涉及的汇通集团

的本部员工进行了妥善安排。

二、拟置入及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Ｂｏｈａｉ Ｌ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Ａ２－４８

室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Ａ２－４８

室

法定代表人：李铁民

注册资本：

６２６

，

０８５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１１４６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２０１１６６６８８２０００９

经营范围：企业资产重组、购并及项目策划；财务顾问；信息咨询服务；交通、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的投资；酒店管理；游艇码头设施投

资；租赁、信托行业投资；公共设施、房屋、基础设施、各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通信设备、科研设备、检验检测设备、工程机械、交通运输

工具（包括飞机、汽车、船舶）等设备及其附带技术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业务；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渤海租赁的企业性质

渤海租赁系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 《关于确认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租赁控股有限公司等企业为第五

批融资租赁试点企业的通知》（商建函［

２００８

］

４６

号）被确认为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企业，并根据《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事融资租

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建发［

２００４

］

５６０

号）接受商务部监管。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商务部办公厅出具了《关于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重组上市事项的复函》（商办建函［

２０１０

］

１７５

号），确认“天津渤海

租赁有限公司是经商务部、税务总局确认的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之一，该公司属于一般工商企业性质，不纳入金融企业管理范畴。 ”

（三）历史沿革

渤海租赁原名天津海航租赁控股有限公司，为海航实业控股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于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保税分局登记设立，成

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占注册资本比例

海航实业

１０

，

０００

现金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海航实业以现金对渤海租赁增资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渤海租赁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金额（万元） 增资方式 累计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海航实业

１２０

，

０００

现金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渤海租赁公司名称由天津海航租赁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海航实业将持有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出资转让给天保投资，转让后，海航实业出资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６．９２％

，天保

投资出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３．０８％

。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占注册资本比例

海航实业

１００

，

０００

现金

７６．９２％

天保投资

３０

，

０００

现金

２３．０８％

合计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渤海租赁股东会决议，海航实业以现金对渤海租赁增资

７０

，

４３５

万元，增资价格为

１

元

／

注册资本。 增资后渤海租

赁注册资本增至

２００

，

４３５

万元， 其中： 海航实业出资

１７０

，

４３５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８５．０３％

， 天保投资出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４．９７％

。

股东名称 增资金额（万元） 增资方式 累计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海航实业

７０

，

４３５

现金

１７０

，

４３５ ８５．０３％

天保投资

３０

，

０００ １４．９７％

合计

７０

，

４３５ ２００

，

４３５ １００．００％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渤海租赁股东会决议，海航实业以现金对渤海租赁增资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价格为

１

元

／

注册资本。 增资后渤海

租赁注册资本增至

４５０

，

４３５

万元，其中：海航实业出资

４２０

，

４３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３．３４％

，天保投资出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６６％

。

股东名称 增资金额（万元） 增资方式 累计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海航实业

２５０

，

０００

现金

４２０

，

４３５ ９３．３４％

天保投资

３０

，

０００ ６．６６％

合计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４３５ １００．００％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渤海租赁股东会决议，燕山投资以现金对渤海租赁增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价格为

１

元

／

注册资本。 增资后渤海

租赁注册资本增至

４９０

，

４３５

万元，其中：海航实业出资

４２０

，

４３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５．７２％

，燕山投资出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１６％

，天保投资出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１２％

。

股东名称 增资金额（万元） 增资方式 累计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海航实业

４２０

，

４３５ ８５．７２％

燕山投资

４０

，

０００

现金

４０

，

０００ ８．１６％

天保投资

３０

，

０００ ６．１２％

合计

４０

，

０００ ４９０

，

４３５ １００．００％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渤海租赁股东会决议，通合投资以现金对渤海租赁增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价格为

１

元

／

注册资本。 增资后渤海租

赁注册资本增至

５００

，

４３５

万元，其中：海航实业出资

４２０

，

４３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４．０２％

，燕山投资出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９９％

，

天保投资出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９９％

，通合投资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０％

。

股东名称 增资金额（万元） 增资方式 累计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海航实业

４２０

，

４３５ ８４．０２％

燕山投资

４０

，

０００ ７．９９％

天保投资

３０

，

０００ ５．９９％

通合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现金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４３５ １００．００％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渤海租赁股东会决议，燕山投资、天信投资、远景投资、天诚投资分别以现金对渤海租赁增资

５８

，

２００

万元、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

６００

万元，增资价格为

１

元

／

注册资本。 增资后渤海租赁注册资本增至

６２１

，

２３５

万元，其中：海航实业出资

４２０

，

４３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７．６８％

，燕山投资出资

９８

，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８１％

，天信投资出资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７９％

，天保投资

出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４．８３％

， 远景投资出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３．２２％

， 通合投资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６１％

，天诚投资出资

６

，

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６％

。

股东名称 增资金额（万元） 增资方式 累计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海航实业

４２０

，

４３５ ６７．６８％

燕山投资

５８

，

２００

现金

９８

，

２００ １５．８１％

天信投资

３６

，

０００

现金

３６

，

０００ ５．７９％

天保投资

３０

，

０００ ４．８３％

远景投资

２０

，

０００

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３．２２％

通合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１．６１％

天诚投资

６

，

６００

现金

６

，

６００ １．０６％

合计

１２０

，

８００ ６２１

，

２３５ １００．００％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渤海租赁股东会决议，燕山投资以现金对渤海租赁增资

４

，

８５０

万元，增资价格为

１

元

／

注册资本。 增资后渤海租

赁注册资本增至

６２６

，

０８５

万元。 其中： 海航实业出资

４２０

，

４３５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６７．１５％

， 燕山投资出资

１０３

，

０５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６．４６％

，天信投资出资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７５％

，天保投资出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７９％

，远景投资出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３．１９％

，通合投资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６０％

，天诚投资出资

６

，

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６％

。

股东名称 增资金额（万元） 增资方式 累计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海航实业

４２０

，

４３５ ６７．１５％

燕山投资

４

，

８５０

现金

１０３

，

０５０ １６．４６％

天信投资

３６

，

０００ ５．７５％

天保投资

３０

，

０００ ４．７９％

远景投资

２０

，

０００ ３．１９％

通合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天诚投资

６

，

６００ １．０６％

合计

４

，

８５０ ６２６

，

０８５ １００．００％

上述增资经中瑞联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１５０

号、岳津验内更［

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９

号、津中和信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０９

号、津中和信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１５

号、津中和信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２４

号、津中和信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３８

号、津中和信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４０

号、津中和信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８０

号、

津中和信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４２１

号、津中和信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４２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

渤海租赁根据《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内资融资租赁试点监管工作的通知》（商建发［

２００６

］

１６０

号）第二条“加强变更事项管理：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试点企业变更事项的管理。试点企业变更名称、异地迁址、增减注册资本金、改变组织形式、调整股权结构等，应事

先通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地方税务局，同时抄报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并在办理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后

５

个工作日内报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和地方税务局备案”的规定，在历次名称、注册资本、股权结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并在工商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后，分别向天津市商务委

员会、天津市地税局办理了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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